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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履约需求与结转规则双重作用，
成交量全年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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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10月月以来，全国碳市场碳配额交易价格稳定在97-106元/吨之间，

其中11月13日达到105.65元/吨，创全国碳市场开市以来新高。从成交量及成交

额来看，四季度均远高于前三季度，成交量高达1.49亿吨，占全年总成交量的

79.22%；成交额高达146.11亿元，占全年成交额的80.67%。

2024年10月，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做好2023、2024年度发电行业全国碳排

放权交易配额分配及清缴相关工作的通知，对全国碳市场第三个履约周期从预分

配配额、核定配额、配额清缴、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履约周期由两

年变为一年，重点排放单位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2023年度配额清缴，同时

引入配额结转政策，解决企业惜售配额、市场交易不活跃、配额缺口企业履约压

力较大等问题，也就是说在保证企业基础结转量的前提下，净卖出量越多、可结

转配额量越大。

因此，受履约压力和结转规则的双重影响，成交量在12月份达到高点，而价

格在百元波动，达到105.65元/吨后出现平稳回落，尽可能缓解了企业履约压力。

全国碳市场四季度运行

 致力于打造兼顾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的碳核算综合服务平台
https://energy.dicp.ac.cn/carbonAccount



第四季度碳价格较第三季度整体上升，并在到达高价位时稳定回落，挂牌协

议成交量和大宗交易成交量在全年中都占比最大，但挂牌成交量占比为16.93%，

低于前三季度（见图1所示）。

分析主要原因，四季度碳市场以大宗协议交易成交量为主，高达1.24亿吨，

远高于三季度的1246.38万吨，在全年大宗协议交易量中占比高达81.87%。三季

度挂牌成交量也有大幅度提升，为2530.5万吨，在全年挂牌成交量中占比高达

68.34%，占比低于大宗协议成交量占比，反映了大宗协议交易在交易效率、成本

价格、协商空间等方面更容易满足市场参与者的履约需求。

全国碳市场四季度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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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近年来全国碳市场挂牌成交量占比趋势图
（来源：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数据整理）



       进一步分析四季度碳市场价格和成交量趋势（见图2所示）。从10月份第一

个交易日收盘价为100.03元/吨，持续在高位波动，长时期维持在百元以上，在12

月中旬随着履约工作接近尾声，成交价格开始稳步回落，成交量也开始放缓。

     整体上，四季度受履约压力影响，成交量大幅上升，但是在价格方面，并没有

出现过大的波动，这也反映了第三个履约周期对配额结转规则的要求发挥了积极

作用，通过交易量与结转量关系，促进企业参与交易，宏观调控碳市场配额供给

需求，稳定市场价格，缓解企业履约压力。与往年一样，履约时间带来的碳市场

交易“潮汐现象”依然存在。

全国碳市场三季度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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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2024年四季度全国碳市场碳配额成交量与价格趋势图
（来源：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数据整理）



国家政策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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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 2024年10月8日

发布主体
国家统计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

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

要点分析

       2024年7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
作方案》，对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提出新要求。本次方案作为构建碳排
放双控制度体系的重要配套文件，着眼于服务地方碳考核、行业碳管控、
企业碳管理、项目碳评价、产品碳足迹等工作，推动完善区域、行业、
企业、项目、产品等层级碳排放核算制度和标准。
      区域层面，推动省级及以下地区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，明确基
础数据统计责任，建立碳排放数据年报和快报制度，推动地市级编制能
源平衡表，为区域碳排放管理提供数据支撑。行业层面，完善重点行业
领域碳排放核算机制，合理划定核算范围，建立数据共享和联合监管机
制，为行业碳排放监管和减排措施制定提供依据。企业层面，组织制修
订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，构建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，
夯实企业碳排放数据基础。项目层面，研究制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
放核算指南和准入水平，制定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
评价技术标准、规范或指南，构建立足国内、衔接国际的项目碳减排核
算体系。产品层面，统一产品碳足迹核算原则、方法、数据质量等要求，
建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，加快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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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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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 2024年10月16日

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主体 生态环境部

要点分析

      《通知》对全国碳市场第三个履约周期从预分配配额、核定配额、配额清
缴、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并对CCER的使用提出了具体要求。总
体上延续了前两个履约周期的框架，保持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，主要表现在
四个方面：一是继续采取以强度控制为思路的基准线法免费分配配额，企业配
额量与产量挂钩，未设配额上限约束。二是纳管机组范围与机组分类方式不变，
根据燃料类型和装机容量将机组分为四类，差异化确定各类机组基准值。三是
鼓励大规模、高能效、低排放机组的导向不变，支持机组掺烧生物质与机组供
热。四是履约优惠政策不变，继续实行燃气机组配额缺口豁免政策，以及企业
20%缺口率上限，在推动企业减排的同时降低履约负担。
       与此同时，从四个方面进行优化调整：一是配额核算口径发生变化，对核
算关键参数及管控范围进行优化，将基于“供电量”核定配额调整为基于“发
电量”核定配额；不再将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纳入配额分配
的范围，并相应调整了配额基准值。二是调整配额分配的修正系数，在确保配
额核定的精确性、科学性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各类修正系数，更精准
突出鼓励导向。 三是引入配额结转政策，解决企业惜售配额、市场交易不活
跃、配额缺口企业履约压力较大等问题，规定了有配额盈余企业2019-2024年
度配额结转为2025年度配额的具体要求。 四是优化履约时间安排，，履约周
期由两年变为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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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做好2023、2024年度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及
清缴相关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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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 2024年11月6日

发布主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要点分析

       工业产品种类多、范围广，上下游产业链长且关联度高，对重点工

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的研究制定进行统一规定，明确标准化的规

则和方法，有助于支撑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，推动工业领域

碳排放管理。

       《指南》包括工作目标、制定范围、工作程序、编制要求、宣贯实

施等内容，旨在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的研究制定进行统一管

理，指导有关行业协会（联合会）、标准化技术组织、标准化专业机构

加快标准研究制定，提出聚焦钢铁、有色金属、石化化工、建材、新能

源汽车、电子电器等行业，稳步有序扩大覆盖产品范围，积极构建完善

的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体系，到2027年制定出台200项重点工

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，显著拓展应用场景，引导企业低碳改造，

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型升级，增强绿色低碳竞争力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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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编制指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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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 2024年11月6日

发布主体 生态环境部

要点分析

      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，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自

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。《报

告》全面介绍了2023年以来各领域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、措施和重

点工作的成效，梳理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部署新要求，展示了中国

减缓、适应气候变化、全国碳市场建设、政策体系和支撑保障以及积极

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进展，并阐述了中方关于《联合国

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29次缔约方大会的基本立场和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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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年度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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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 2024年11月9日

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

要点分析

       《能源法》规定，建立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

度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，加快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。

       过去我国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消耗强度双控政策，主要从能源使用

数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进行控制，能耗双控制度的实施在支撑经济社

会发展的同时，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，

但可能对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和原料用能产生一定的约束。随着双碳目标

的提出和推进，将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，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推动能

源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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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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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 2024年12月3日

发布主体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
要点分析

       继水泥、电解铝行业发布核算报告指南与核查指南正式发布以后，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钢铁行业》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核查技术指南 钢铁行业》征求意见稿发布，说明水泥、电解铝、钢铁三
个行业均已做好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准备。早在2024年9月，生态环境部
发布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、钢铁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提到水泥、钢铁、电解铝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管控
范围后，将新增重点排放单位约1500家，覆盖排放量新增加约30亿吨。

      本次征求意见稿与之前生态环境部发布的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
与报告填报说明 钢铁生产》相比，以做“减法”方式，在企业层级核算
删除了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，只核算消耗化石燃
料排放、过程排放、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。仅核算直接排放，更加明确
了全国碳市场的交易边界，使得支撑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底层数据更加准
确。征求意见稿给出了钢铁行业碳核查方法和要点，加强对数据质量的
监管，有利于增强钢铁行业碳排放核查工作的规范性，提升钢铁行业碳
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公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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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钢铁行业》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核查技术指南 钢铁行业》征求意见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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